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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一、本资产评估报告依据财政部发布的资产评估基本准则和中国

资产评估协会发布的资产评估执业准则和职业道德准则编制。 

二、本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遵守法律、行政法规

和资产评估准则，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并对所出具的资产

评估报告依法承担责任。 

三、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和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委托人或

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违反前述规定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资产

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师不承担责任。 

本资产评估报告仅供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

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使用；

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提示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

确理解和使用评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评

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四、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负债清单及企业经营预测资料由委托

人、被评估单位申报并经其采用签名、盖章或法律允许的其他方式确

认；委托人和其他相关当事人依法对其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

合法性负责。 

五、资产评估师已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进行现场调查；已

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注，对评

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对已经发现的

问题进行了如实披露，并且已提请委托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完善产

权以满足出具资产评估报告的要求。 

六、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与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

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与相关当事人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

益关系，对相关当事人不存在偏见。 

七、本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果

受资产评估报告中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

充分考虑资产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制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

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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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报告摘要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长江三

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接受委托，按照法律、行政

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采用

资产基础法、收益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中国长江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发行可转债及支付现金购买中国长江三峡集

团有限公司、长江三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三峡金沙江云川

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行为涉及的三峡金沙江云川水电开发有限公

司的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

评估报告摘要如下： 

评估目的：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发行可转债

及支付现金购买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长江三峡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持有的三峡金沙江云川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股权，为此需要对评估

基准日时三峡金沙江云川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

值进行评估，为上述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 

评估对象：三峡金沙江云川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 

评估范围：三峡金沙江云川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及负

债。包括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其他非流动

资产和流动负债、非流动负债。 

评估基准日：2022 年 1 月 31 日 

重要提示 
本摘要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该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及

评估结论成立的评估假设和限定条件，应认真阅读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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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收益法 

评估结论：本资产评估报告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

结论。具体评估结论如下： 

三峡金沙江云川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

为 24,553,280.54 万元，评估价值为 26,919,793.97 万元，增值额为

2,366,513.43 万元，增值率为 9.64%；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18,871,411.18

万元，评估价值为 18,871,411.18 万元，无增减值变化；净资产账面价

值为 5,681,869.36 万元，评估价值为 8,048,382.79 万元，增值额为

2,366,513.43 万元，增值率为 41.65%。 

资产基础法具体评估结果详见下列评估结果汇总表：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22 年 1 月 31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A B C=B-A D=C/A× 100% 

流动资产 801,199.69  801,564.91  365.22  0.0·5  

非流动资产 23,752,080.85  26,118,229.06  2,366,148.21  9.96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0.00  0.00  0.00    

   投资性房地产 0.00  0.00  0.00    

   固定资产 15,061,456.50  16,943,252.95  1,881,796.45  12.49  

   在建工程 8,273,555.36  8,687,270.58  413,715.22  5.00  

   油气资产 0.00  0.00  0.00    

   无形资产 10,683.06  81,319.60  70,636.54  661.20  

   其中：土地使用权 10,581.71  81,210.35  70,628.64  667.46  

   其他非流动资产 406,385.93  406,385.93  0.00  0.00  

资产总计 24,553,280.54  26,919,793.97  2,366,513.43  9.64  

流动负债 4,066,895.18  4,066,895.18  0.00  0.00  

非流动负债 14,804,516.00  14,804,516.00  0.00  0.00  

负债总计 18,871,411.18  18,871,411.18  0.00  0.00  

净资产 5,681,869.36  8,048,382.79  2,366,513.43  41.65  

 

特别事项说明：(1)本次评估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由北京华源龙

泰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所出具的土地估价报告

号为：（北京）华源龙泰(2022)(估)字第 220151 号-云南省-昆明市-禄劝

彝族苗族自治县-三峡金沙江云川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划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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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源龙泰(2022) (估)字第 220151 号-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东县-乌

东德水电站-划拨。上述土地估价报告估价结果及资产评估引用结论

情况具体如下表：  

报告号 宗数 面积(m2) 地价结果 
评估引用

结论 

（北京）华源龙泰(2022)(估)字第

220151 号-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彝族苗

族自治县-三峡金沙江云川水电开发

有限公司-划拨 

7 宗划拨 

139,578.22 2,191.38 2,191.38 

30,879.74 484.81 484.81 

2,361,819.53 37,080.57 37,080.57 

38,122.76 598.53 598.53 

295,390.25 4,637.63 4,637.63 

381,925.04 5,996.22 5,996.22 

295,098.13 4,633.04 4,633.04 

（北京）华源龙泰(2022) (估)字第

220151 号-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

东县-乌东德水电站-划拨 

2 宗划拨 

1,340,682.97 22,791.61  22,791.61  

163,541.79 2,796.56  2,796.56  

合计 9 5,047,038.43 81,210.35 81,210.35 

 

资产评估师对于土地账面值、面积、权属及地上建(构)筑物情况

等进行了现场核查工作，并与土地估价师进行了沟通，已了解所引

用的土地估价报告结论取得过程。评估师在仔细分析完整土地估价

报告及相关土地估价结果价值内涵基础上引用土地估价结果。注册

资产评估师不对土地估价结果发表意见，不因引用土地估价结果而

承担需由土地估价机构独立承担的相关法律责任。 

(2)企业申报的纳入评估范围的土地使用权共 10 宗，其中，昆明

三峡大厦及所处土地不动产权证正在办理中，土地性质为出让。 

本资产评估报告仅为资产评估报告中描述的经济行为提供价值

参考，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限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有效。 

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充分考虑资产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

限定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业务的详细情况

并正确理解和使用评估结论，应当阅读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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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发行可转债及支付现

金购买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长江三峡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持有的三峡金沙江云川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股权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长江三

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接受委托，按照法律、行政

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采用资

产基础法、收益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发行可转债及支付现金购买中国长江三峡集团

有限公司、长江三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三峡金沙江云川水

电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行为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在 2022 年 1 月 31 日的

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委托人、被评估单位和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的其他资产

评估报告使用人 

本次评估的委托人为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省能源投

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长江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长江三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被评估单位为三峡金沙

江云川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

报告使用人包括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报告使用者。 

(一)委托人简介 

1.委托方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简介 

名称：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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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六合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雷鸣山 

注册资本：21150000 万人民币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股权投资；水力发电；风力发电；太阳能

发电；生态保护服务；水污染治理；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水资源

管理；水利相关咨询服务；新兴能源、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新能

源、环保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

术服务；城市排水设施管理服务；市政设施管理服务；环保咨询服务；

工程管理服务；工程监理服务；物联网应用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

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境内旅游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

项目的经营活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0015058K 

成立日期：1993 年 09 月 18 日 

营业期限：1993年09月18日至无固定期限 

2.委托方之二简介 

名称：长江三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投资”）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博村路 231 号 2 单元 2 层

231 室 

法定代表人：何红心 

注册资本：5000000 万人民币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从事与生态环保、清洁能源、

城镇水务、水利工程相关的规划、设计、投资、运营、技术研发、产

品和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发行可转债及支付现金购买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

司、长江三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的三峡金沙江云川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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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MA1K4H2Y6R 

成立日期：2020 年 02 月 20 日 

营业期限：2020年02月20日至无固定期限 

3.委托方之三简介 

名称：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能投”） 

住所：成都市青羊工业集中发展区成飞大道 1 号 A 区 10 栋 

法定代表人：孙云 

注册资本：988900 万人民币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

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能源项目的投资与管理（不得从

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569701098H 

成立日期：2011 年 02 月 21 日 

营业期限：2011年02月21日至无固定期限 

4.委托方之四简介 

名称：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能投”）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日新中路 616 号云南能投集团集控综

合楼 

法定代表人：孙德刚 

注册资本：1165999.7624 万人民币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电力、煤炭等能源的投资及管理；环保、新能源等电

力能源相关产业、产品的投资及管理；参与油气资源及管网项目的投

资；其他项目投资、经营；与投资行业相关的技术服务、投资策划及

其咨询管理，信息服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000589628596K 

成立日期：2012 年 02 月 17 日 

营业期限：2012年02月17日至无固定期限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发行可转债及支付现金购买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

司、长江三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的三峡金沙江云川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10 

5.委托方之五简介 

名称：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电力”）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 1 号 B 座 

法定代表人：雷鸣山 

注册资本：2274185.923 万人民币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电力生产、经营和投资；电力生产技术咨询；水电工

程检修维护。（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30405L 

成立日期：2002 年 11 月 04 日 

营业期限：2002 年 11 月 04 日无固定期限 

(二)被评估单位简介 

1.公司简况 

名称：三峡金沙江云川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川公

司”）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宝云路 220 号昆明三峡大厦 18 楼 

法定代表人：范夏夏 

注册资本：5600000 万人民币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水电开发、建设、投资、运营和管理；清洁能源专

业技术服务；清洁能源开发与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30615619360 

成立日期：2013 年 01 月 29 日 

营业期限：2013 年 01 月 29 至 无固定期限 

2.公司股东及持股比例、股权变更情况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发行可转债及支付现金购买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

司、长江三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的三峡金沙江云川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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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3 年 1 月云川公司设立 

2013 年 1 月 25 日，云川公司（筹）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

意三峡集团、四川能投、云南能投共同出资设立云川公司。 

2013 年 1 月，三峡集团、四川能投、云南能投共同签署公司章

程。 

2013 年 1 月 28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大

华验字[2013]000028 号《验资报告》，审验确认截至 2013 年 1 月 28

日，云川公司(筹)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出资合计 100,000 万元，均以

货币出资。 

根据云川公司设立时的《公司章程》及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大华验字[2013]000028 号《验资报告》，云川公司设立时的股东及股

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70,000 70% 

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5,000 15% 

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5,000 15% 

合计 100,000 100% 

 

(2)2013 年 9 月，增加注册资本至 300,000 万元 

2013 年 8 月 18 日，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卓信大

华评报字（2013）第 060-2 号《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拟将持有的三

峡金沙江云川水电开发有限公司部分债权转为股权评估项目评估报

告》，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债权为 14 亿元债权本金，评估值为 14 亿

元。 

2013 年 8 月 22 日，云川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股东

三峡集团、四川能投、云南能投分两次增加注册资本 40 亿元，其中

三峡集团应增加 28 亿元，四川能投应增加 6 亿元，云南能投应增加

6 亿元。经协商，股东方 2013 年 9 月 23 日增加注册资本合计 20 亿

元，其中三峡集团应增加 14 亿元，四川能投应增加 3 亿元，云南能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发行可转债及支付现金购买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

司、长江三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的三峡金沙江云川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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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应增加 3 亿元。同意三峡集团以前期垫资建设形成的与云川公司之

间产生的债务转为公司股权增加公司注册资本。通过修改后的章程。 

2013 年 9 月 23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大

华验字[2013]000252 号《验资报告》，审验确认截至 2013 年 9 月 23

日，云川公司已收到其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200,000 万元。其中，

三峡集团以债权转股权方式增加注册资本 140,000 万元，四川能投以

货币方式增加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云南能投以货币方式增加注册

资本 30,000 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云川公司的股东及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210,000 70% 

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5,000 15% 

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5,000 15% 

合计 300,000 100% 

 

(3)2013 年 12 月，增加注册资本至 500,000 万元 

2013 年 11 月 5 日，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卓信大

华评报字[2013]第 092-2 号《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拟将持有的三峡

金沙江云川水电开发有限公司部分债权转为股权评估项目评估报告》，

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债权为其中的 14 亿元债权本金，评估值为 14 亿

元。 

2013 年 11 月 15 日，云川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股

东三峡集团、四川能投、云南能投增加注册资本 200,000 万元，其中

三峡集团以与云川公司之间的债权转为云川公司股权增加注册资本

140,000 万元，四川能投以货币方式出资增加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

云南能投以货币方式出资增加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同意修改公司

章程。 

2013 年 11 月 30 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大华验字[2013]000331 号《验资报告》，审验确认截至 2013 年 11 月

29 日，云川公司已收到各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200,000 万元，其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发行可转债及支付现金购买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

司、长江三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的三峡金沙江云川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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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峡集团以债权转股权方式增加注册资本 140,000 万元，四川能

投以货币方式增加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云南能投以货币方式增加

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 

2013 年 12 月 2 日，昆明市盘龙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向云川公司核

发了注册号为 530103000008333 的《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完成后，云川公司的股东及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350,000 70% 

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5,000 15% 

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75,000 15% 

合计 500,000 100% 

 

(4)2014 年 6 月，增加注册资本至 700,000 万元 

2014 年 4 月 21 日，云川公司召开股东会并通过决议，同意股东

三峡集团、四川能投、云南能投增加注册资本 200,000 万元，其中，

三峡集团以与云川公司之间的债权转为云川公司股权增加注册资本

140,000 万元，四川能投以货币方式出资增加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

云南能投以货币方式出资增加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同意修改公司

章程。 

2014 年 6 月 17 日，昆明市盘龙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向云川公司核

发了注册号为 530103000008333 的《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完成后，云川公司的股东及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490,000 70% 

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5,000 15% 

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5,000 15% 

合计 700,000 100% 

 

(5)2015 年 8 月，增加注册资本至 1,000,000 万元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发行可转债及支付现金购买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

司、长江三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的三峡金沙江云川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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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4 月 28 日，云川公司召开股东会并通过决议，同意股东

三峡集团、四川能投、云南能投增加注册资本 300,000 万元，其中，

三峡集团以与云川公司之间的债权转为云川公司股权增加注册资本

210,000 万元，四川能投以货币方式出资增加注册资本 45,000 万元，

云南能投以货币方式出资增加注册资本 45,000 万元；同意修改公司

章程。 

2015 年 4 月 29 日，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卓信大

华评报字[2015]第 1032-2 号《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拟将持有的三峡

金沙江云川水电开发有限公司部分债权转为股权评估项目评估报告》，

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债权为其中的 21 亿元债权本金，评估值为 21 亿

元。 

2015 年 8 月 5 日，昆明市盘龙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向云川公司核

发了注册号为 530103000008333 的《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完成后，云川公司的股东及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700,000 70% 

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50,000 15% 

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50,000 15% 

合计 1,000,000 100% 

 

(6)2016 年 2 月，增加注册资本至 1,150,000 万元 

2015 年 12 月 29 日，云川公司召开股东会并通过决议，同意股

东三峡集团、四川能投、云南能投增加注册资本 150,000 万元，其中，

三峡集团以货币方式出资增加注册资本 105,000 万元，四川能投以货

币方式出资增加注册资本 22,500 万元，云南能投以货币方式出资增

加注册资本 22,500 万元；同意修改公司章程。 

2016 年 2 月 4 日，昆明市盘龙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向云川公司核

发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5301030615619360 的《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完成后，云川公司的股东及股权结构为：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发行可转债及支付现金购买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

司、长江三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的三峡金沙江云川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15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805,000 70% 

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72,500 15% 

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72,500 15% 

合计 1,150,000 100% 

 

(7)2016 年 7 月，增加注册资本至 1,350,000 万元 

2016 年 4 月 15 日，云川公司召开股东会并通过决议，同意股东

三峡集团、四川能投、云南能投增加注册资本 200,000 万元，其中，

三峡集团以货币方式出资增加注册资本 140,000 万元，四川能投以货

币方式出资增加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云南能投以货币方式出资增

加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同意修改公司章程。 

2016 年 7 月 28 日，昆明市盘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向云川公司核

发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5301030615619360 的《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完成后，云川公司的股东及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945,000 70% 

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500 15% 

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500 15% 

合计 1,350,000 100% 

 

(8)2016 年 12 月，增加注册资本至 1,550,000 万元 

2016 年 8 月 26 日，云川公司召开股东会并通过决议，同意股东

三峡集团、四川能投、云南能投增加注册资本 200,000 万元，其中，

三峡集团以货币方式出资增加注册资本 140,000 万元，四川能投以货

币方式出资增加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云南能投以货币方式出资增

加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同意修改公司章程。 

2016 年 12 月 22 日，昆明市盘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向云川公司

核发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5301030615619360 的《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完成后，云川公司的股东及股权结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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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1,085,000 70% 

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32,500 15% 

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32,500 15% 

合计 1,550,000 100% 

 

(9)2017 年 7 月，增加注册资本至 2,000,000 万元 

2017 年 7 月 3 日，云川公司召开股东会并通过决议，同意股东

三峡集团、四川能投、云南能投增加注册资本 450,000 万元，其中，

三峡集团以货币方式出资增加注册资本 315,000 万元，四川能投以货

币方式出资增加注册资本 67,500 万元，云南能投以货币方式出资增

加注册资本 67,500 万元；同意修改公司章程。 

2017 年 7 月 6 日，昆明市盘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向云川公司核

发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5301030615619360 的《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完成后，云川公司的股东及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1,400,000 70% 

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 15% 

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 15% 

合计 2,000,000 100% 

 

(10)2018 年 7 月，增加注册资本至 2,400,000 万元 

2018 年 4 月 26 日，云川公司召开股东会并通过决议，同意股东

三峡集团、四川能投、云南能投增加注册资本 400,000 万元，其中，

三峡集团以货币方式出资增加注册资本 280,000 万元，四川能投以货

币方式出资增加注册资本 60,000 万元，云南能投以货币方式出资增

加注册资本 60,000 万元；同意修改公司章程。 

2018 年 7 月 20 日，昆明市盘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向云川公司核

发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5301030615619360 的《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完成后，云川公司的股东及股权结构为：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发行可转债及支付现金购买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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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1,680,000 70% 

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60,000 15% 

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60,000 15% 

合计 2,400,000 100% 

 

(11)2019 年 8 月，增加注册资本至 3,200,000 万元 

2019 年 4 月 16 日，云川公司召开股东会并通过决议，同意股东

三峡集团、四川能投、云南能投增加注册资本 800,000 万元，其中，

三峡集团以货币方式出资增加注册资本 560,000 万元，四川能投以货

币方式出资增加注册资本 120,000 万元，云南能投以货币方式出资增

加注册资本 120,000 万元；同意修改公司章程。 

2019 年 8 月 8 日，昆明市盘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向云川公司核

发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5301030615619360 的《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完成后，云川公司的股东及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2,240,000 70% 

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80,000 15% 

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80,000 15% 

合计 3,200,000 100% 

 

(12)2020 年 10 月，增加注册资本至 4,000,000 万元 

2020 年 4 月 1 日，三峡集团与三峡投资签署《中国长江三峡集

团有限公司与长江三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部分股权无偿划转协

议》。三峡集团将所持云川公司 70%股权无偿划转至三峡投资。 

2020 年 4 月 15 日，云川公司召开股东会并通过决议，同意股东

三峡投资、四川能投、云南能投增加注册资本 800,000 万元，其中，

三峡投资以货币方式出资增加注册资本 560,000 万元，四川能投以货

币方式出资增加注册资本 120,000 万元，云南能投以货币方式出资增

加注册资本 120,000 万元；同意修改公司章程。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发行可转债及支付现金购买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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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20 日，昆明市盘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向云川公司

核发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5301030615619360 的《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完成后，云川公司的股东及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长江三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800,000 70% 

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00,000 15% 

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00,000 15% 

合计 4,000,000 100% 

 

(13)2021 年 12 月，增加注册资本至 5,600,000 万元，实收资本为

4,800,000 万元 

2021 年 4 月 14 日，云川公司召开股东会并通过决议，同意股东

三峡投资、四川能投、云南能投增加注册资本 1,600,000 万元，实缴

资本 800,000 万元，其中，三峡投资以货币方式出资增加注册资本

1,120,000 万元，增加实缴资本 560,000 万元，四川能投以货币方式出

资增加注册资本 240,000 万元，增加实缴资本 120,000 万元，云南能

投以货币方式出资增加注册资本 240,000 万元，增加实缴资本 120,000

万元；同意修改公司章程。 

2021 年 12 月 7 日，昆明市盘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向云川公司核

发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5301030615619360 的《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完成后，云川公司的股东及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长江三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920,000 70% 

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40,000 15% 

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840,000 15% 

合计 5,600,000 100% 

 

(14)2021 年 12 月，三峡集团与三峡投资签署《中国长江三峡集

团有限公司与长江三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三峡金沙江云川水电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发行可转债及支付现金购买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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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有限公司 40%股权无偿划转协议》。三峡集团拟将三峡投资所持

云川公司 40%股权无偿划转至三峡集团。 

2021 年 12 月 21 日，云川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1）三

峡投资以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将所持云川公司 40%股权（对

应 224 亿元注册资本）无偿划转至三峡集团；（2）通过修改后的章

程。 

该次股权变更后，云川公司的股东及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2,240,000 40% 

长江三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680,000 30% 

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40,000 15% 

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840,000 15% 

合计 5,600,000 100% 

 

2022 年 1 月，股东三峡集团、三峡投资、四川能投、云南能投增

加实缴资本 800,000 万元，其中，三峡集团以货币方式出资增加实缴

资本 320,000 万元，三峡投资以货币方式出资增加实缴资本 240,000

万元，四川能投以货币方式出资增加实缴资本 120,000 万元，云南能

投以货币方式出资增加实缴资本 120,000 万元。 

3.公司产权和经营管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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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近三年的资产、财务和经营状况 

被评估单位近三年的财务状况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01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14,608,499.62 20,189,141.40 23,275,938.97 24,553,280.54 

负债总计 11,408,499.62 16,052,716.07 17,895,164.15 18,871,411.18 

所有者权益 3,200,000.00 4,136,425.32 5,380,774.81 5,681,869.37 

 

被评估单位近三年的经营状况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1-1 月 

营业收入 0.00 342,756.80 1,273,411.60 106,969.04 

利润总额 0.00 136,253.29 444,349.49 1,094.56 

净利润 0.00 136,253.29 444,349.49 1,094.56 

其中：归属母公司净利

润 
0.00 136,253.29 444,349.49 1,09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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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2021 年度、2020 年度、2019 年度的会计

报表均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发表了无保留

意见。 

5.委托人与被评估单位之间的关系 

委托人三峡集团、三峡投资、四川能投、云南能投为被评估单位

的股东，委托人长江电力为经济行为相关方。 

(三)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本资产评估报告仅供委托人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

告使用人使用，不得被其他任何第三方使用或依赖。 

二、评估目的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发行可转债及支付现金

购买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长江三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四川

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

三峡金沙江云川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股权，为此需要对评估基准日时三

峡金沙江云川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

为上述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就此事项，于 2021 年 11 月 29 日下

发了《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专题会议纪要》（2021 年第

1 期），于 2021 年 12 月 6 日下发了《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

理办公会议纪要》（2021 年第 15 期），于 2022 年 4 月 13 日下发了《中

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纪要》（2022 年第 4 期）。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就此事项，于 2021 年 12 月 10 日下

发了《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一) 评估对象 

评估对象是三峡金沙江云川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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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评估范围 

评估范围是三峡金沙江云川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及负

债。评估基准日，评估范围内的资产包括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在建

工程、无形资产、其他非流动资产，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24,553,280.54

万元；负债包括流动负债、非流动负债，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18,871,411.18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 5,681,869.37 万元。 

委托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经济行为涉及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

围一致。评估基准日，评估范围内的资产、负债账面价值已经大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发表了无保留意见。 

评估范围内主要资产的情况如下： 

白鹤滩水电站为金沙江下游四个水电梯级——乌东德、白鹤滩、

溪洛渡、向家坝中的第二个梯级，坝址位于四川省宁南县和云南省

巧家县境内。白鹤滩水电站位于金沙江下游四川省宁南县和云南省

巧家县境内，电站装机容量 1600 万千瓦，多年平均发电量 624.43 

亿 kW·h，水库正常蓄水位 825.0m。拦河坝采用混凝土双曲拱坝，

坝顶高程 834m，最大坝高 289m。泄洪设施由拱坝坝身 6 个表孔、

7 个深孔和左岸 3 条无压泄洪洞组成。引水发电建筑物两岸基本对

称布置，左、右岸地下厂房分别布置 8 台单机容量 100万千瓦的水

轮发电机组。 

白鹤滩水电站建设征地涉及四川、云南两省 4 个州（市）7 个

县（区）39 个乡（镇）。工程建设征地总面积 234.150km2，建设征

地涉及各类房屋面积 956.86 万 m2，规划搬迁安置移民 96547 人，

生产安置移民 95530 人。 

乌东德水电站是金沙江下游河段四个水电梯级的最上游梯级，坝

址所处河段的右岸隶属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县，左岸隶属四川省会东

县。电站装机容量 1020 万千瓦，保证出力 315 万千瓦，多年平均发

电量 389.1 亿 kW·h。枢纽建筑物由混凝土双曲拱坝、地下厂房、

左岸泄洪洞等组成。混凝土双曲拱坝坝顶高程 988m，最大坝高 

270m。三条泄洪洞布置于左岸，直径 14m。引水发电系统布置于左右

岸，各安装 6 台单机容量 85 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乌东德水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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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征地涉及云南、四川两省 4 市（州）10 个县（区），共计 38 

个乡镇。建设征地总面积 139.89km2，建设征地涉及各类房屋面积 

252.15 万 m2，规划搬迁安置移民 31048 人，生产安置移民 30488 

人。 

1.企业价值影响较大的单项资产法律权属状况、经济状况和物理

状况 

(1)资产情况 

①存货：存货主要是原材料和在库周转材料，主要为机组检修的

各类备品备件。存放于企业库房，评估基准日效用正常。 

②工程物资：工程物资主要是电站施工所需的工程备料和施工设

备，存放于企业或施工方仓库以及施工现场。评估基准日效用基本正

常。评估基准日乌东德电站施工完成后，部分施工设备拆除后存放于

库房。 

③公共配套设施 

公共配套设施为位于昆明的三峡大厦、昆明生活基地以及乌东德

电站的生活营地、办公楼、道路、桥梁等。其中，房屋共 75 项，车位

22 个，房屋建筑面积合计 223,050.70 平方米。房屋中昆明三峡大厦的

不动产证尚在办理中。 

④发电资产 

为预转固的乌东德电站、白鹤滩电站的发电资产，其中，乌东德

电站 12台机组全部转固，白鹤滩电站有 7台机组转固。 

发电资产包括蓄水发电的水工建筑物与发电设备，由挡水及泄水

建筑物、输水建筑物、其他主体建筑和水轮发电机组、挡水设备、泄

洪设备以及电力辅助生产设施构成。 

 蓄水发电的建筑物 

A.白鹤滩建筑物概况 

白鹤滩工程枢纽由拦河坝、泄洪消能建筑物和引水发电系统等主

要建筑物组成。 

拦河坝采用混凝土双曲拱坝，坝顶高程 834m，最大坝高 289m。

泄洪设施由拱坝坝身 6 个表孔(14.0m×15.0m)、7 个深孔(5.5m×8.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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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左岸 3 条无压直泄洪洞(15.0m×9.5m)组成。坝下设水垫塘(长约

400m)、二道坝，3 条无压泄洪洞均采用洞内龙落尾型式，岸塔式进水

口位于厂房进水口与大坝之间，出口位于白鹤滩村对岸。 

引水发电建筑物两岸基本对称布置，左、右岸地下厂房采用首部

开发方案，分别布置 8 台单机容量 100 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厂区

主副厂房洞、主变洞平行布置。主副厂房洞按“一”字型布置，从南

至北依次布置副厂房、辅助安装场、主机组段和安装场。主副厂房洞

长 438m(左岸)、434m(右岸)，高 86.7m，岩梁以下宽为 31.00m，以上

宽为 34.00m，机组安装高程 570.00m；主变洞布置在主副厂房洞下游

侧，与主副厂房洞净间距 60.65m，主变洞总长 368m，宽 21m，高

39.5m。两岸 500kV 开关站均采用地下 GIS 布置型式，地面仅设出线

场。出线场与主变洞由出线竖井相连，每岸各布置两条竖井，竖井开

挖直径为 13m。 

电站进水口采用岸塔式。引水系统压力管道采用单机单洞竖井式

布置，每岸各布置 8 条，左岸压力管道总长 394.6~406.7m，右岸压力

管道总长 385.7~518.2m，两岸压力管道上平段采用钢筋混凝土衬砌，

内径 11.0m，竖井和下平段采用钢板衬砌，内径 10.2m~8.6m。尾水调

压室采用圆筒形阻抗式，左右岸各 4 个。尾水管检修闸门室布置在主

变洞与尾水调压室之间，尾水管检修闸门室长 374.5m，直墙高

30.5~31.5m。尾水隧洞采用 2 机合 1 洞的布置形式；左右岸各布置 4

条尾水隧洞，其中左岸 3 条、右岸 2 条结合导流洞布置，结合导流洞

段断面尺寸 17.5m×22m，其余洞段尺寸为 14.5m×18m，采用钢筋混

凝土衬砌，左岸尾水洞总长 1105.5～1695.8m，右岸尾水洞总长

997.6～1744.9m。尾水出口采用地下竖井式。尾水洞检修闸门室通长

布置，最大开挖跨度 15.0m，长 250m，高 22.53~25.03m。 

施工导流采用断流围堰、隧洞导流，基坑全年施工方案。5 条导

流隧洞左岸 3 条、右岸 2 条，坝身设 6 个导流底孔。 

B.乌东德建筑物概况 

枢纽建筑物由混凝土双曲拱坝、地下厂房、左岸泄洪洞等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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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双曲拱坝布置于河床，坝顶高程 988m，建基面高程 718m，

最大坝高 270m，顶拱上游面弧长 327m，坝体内设置 5 个泄洪表孔

(孔口尺寸 12m×18m)和 6 个泄洪中孔(孔口尺寸 6m×7m)。 

三条泄洪洞布置于左岸，采用有压洞接明流隧洞型式，由进口段、

有压洞、工作闸门室、明流隧洞、出口段组成。有压洞断面为圆形，

直径 14m；无压洞断面为城门洞形，尺寸 14m×18m。 

引水发电系统布置于左右岸，由进水口、引水隧洞、地下厂房、

尾水调压室、母线洞、排水廊道、交通洞、通风洞、尾水洞、主变洞、

出线井和出线场等建筑物组成。引水洞采用一机一洞布置型式，左右

岸各 6 条，断面为圆形，左、右岸引水洞洞径分别为 13.5m、12.5m，

不设调压井；主厂房布置于左右岸，开挖尺寸 333m×30.5(32.5)m×

89.8m(长×宽×高)，各安装 6 台单机容量 85 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

尾水洞在调压室前为一机一洞布置，经调压室后为两机一洞布置，左、

右岸各有两条尾水洞与导流洞结合，尾水隧洞断面采用直墙圆拱形，

断面尺寸 14m×22m～16.5m×24m。 

工程施工导流采用河床一次拦断全年围堰、隧洞导流的方式，共

布置 5 条导流隧洞。1#、2#导流洞布置于左岸，断面尺寸 16.5m×24m，

3#、4#、5#导流洞布置于右岸，3#、4#导流洞断面尺寸与左岸相同，

5#导流洞断面尺寸为 12m×16m。 

 发电设备 

A.白鹤滩机器设备概况 

白鹤滩水电站左右发电厂房各安装有 8 台 100 万千瓦的水轮发

电机组，总装机容量为 1600 万千瓦(16×100 万千瓦)，保证出力 547

万千瓦，设计多年平均发电量为 624.43 亿千瓦时。 

a.水轮发电机组 

白鹤滩水电站拥有 16 台水轮机发电机组，其中左岸有 8 台

HLD545A-LJ-847 型立轴混流式水轮机，水轮发电机型号为 SF1000-

54/17500，由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机电有限公司生产，水轮机最大水头

243.1m，最小水头 163.9m；右岸有 8 台 HLA1181-LJ-872 型立轴混流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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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轮机，水轮发电机型号为 SF1000-56/17800，由哈尔滨机电厂有限责

任公司生产，水轮机最大水头 243.1m，最小水头 163.9m。 

b.输变电设备 

白鹤滩水电站的左右岸变压设备为特变电工沈阳变压器集团有

限公司和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额定电压 550/3 kV、

额定容量 375MVA 、油浸式水冷、双卷铜线圈单相升压变压器（8 组

三相变压器组）及其附属设备，变压器型号为 DSP-375000/500。由西

安西电开关电气有限公司生产的 550kVSF6 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

备(GIS) ；左、右岸电站初步考虑的电气主接线相同，发电机—变压

器组合采用单元接线，设发电机断路器；550kV 侧采用 4 串 4/3 断路

器接线，有 8 回变压器进线和 4 回出线。左、右岸电站 550kV 配电装

置均采用 GIS，550kV 出线均采用气体绝缘金属封闭输电线路（以下

称 GIL)，4 回出线引至地面出线场与架空线路连接。 

c. 挡水设备和泄洪设备 

主要是启闭机、闸门、压力管道等。 

d.其他 

包括安全监测设备、消防设备、电梯设备、供水设备、排水设备、

梯级集控中心设备、通风采暖设备、交通车辆船舶和抢险工程机械等。 

B.乌东德机器设备概况 

乌东德水电站左右地下厂房各安装有 6 台 85 万千瓦的水轮发电

机组，总装机容量为 1020 万千瓦(12×85 万千瓦)，设计多年平均发电

量为 389.10 亿千瓦时。 

a.水轮发电机组 

乌东德水电站拥有 12 台水轮机发电机组，其中左岸有 6 台

TFV50-LJ-970.5 型立轴混流式水轮机，水轮发电机型号为 SF-850-

66/18700，由上海福伊特水电设备有限公司生产，水轮机最大水头

163.4m，最小水头 106m；右岸有 6 台 HLF(WDD)-LJ-815 型立轴混流式

水轮机，水轮发电机型号为 SF-850-64/18900，由阿尔斯通水电设备(中

国)有限公司生产，水轮机最大水头 163.4m，最小水头 106m。 

b.输变电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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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东德水电站的左右岸变压设备为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生产的额定电压 550/3 kV、额定容量 315MVA 、油浸式水冷、双

卷铜线圈单相升压变压器（8 组三相变压器组）及其附属设备，变压

器型号为 DSP-315000/500。由西安西电开关电气有限公司生产的

550kVSF6 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备(GIS) ；左、右岸电站初步考虑

的电气主接线相同，发电机—变压器组合采用单元接线，设发电机

断路器；550kV 侧采用 5 串 3/2 断路器接线，有 6 回变压器进线和 4 回

出线(其中 1 回备用)。左、右岸电站 550kV 配电装置均采用 GIS，

550kV 出线均采用气体绝缘金属封闭输电线路（以下称 GIL)，4 回出

线（其中 1 回备用）引至地面出线场与架空线路连接。 

c. 挡水设备和泄洪设备 

主要是启闭机、闸门、压力管道等。 

d.其他 

包括安全监测设备、消防设备、电梯设备、供水设备、排水设备、

梯级集控中心设备、通风采暖设备、交通车辆船舶和抢险工程机械等。 

⑤运输设备 

运输车辆是云川公司办公用车辆，除 13 辆车待报废外，其他车

辆车况较好。 

⑥电子设备 

主要有电脑、打印机等，除 562 项待报废外，其他设备使用状况

良好，可保证日常办公需要。 

(5)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主要为白鹤滩电站建设工程以及乌东德的技改工程。白

鹤滩电站从 2013 年开工建设，目前 7 台机组建成发电，相关资产预

转固到固定资产核算，剩余 9 台机组在在建工程核算，剩余 9 台机组

预计 2022 年全部建成发电。 

2.企业申报的账面记录或者未记录的无形资产类型、数量、法律

权属状况等 

企业申报的纳入评估范围的无形资产包括土地使用权和软件等

其他无形资产。无形资产的类型及特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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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地使用权 

企业申报的纳入评估范围的土地使用权共 10 宗，其中，昆明三

峡大厦及所处土地不动产权证正在办理中，土地性质为出让，其他土

地均办理了土地证。 

各种类型的土地使用权详细信息如下： 

序号 证载权利人 
土地权证编

号 
宗地名称 土地位置 

取得日

期 

用地

性质 

土地用

途 
面积(㎡) 账面价值 

1 未办证 未办证 

三峡大厦

土地使用

权 

云南昆明市盘

龙区龙泉街道

宝云路 220 号 

       105,817,143.34 

2 

三峡金沙江

云川水电开

发有限公司 

川（2022）

会东县不动

产权第

0000391 号 

枢纽区用

地 

会东县乌东德

镇青山村等 6

处 

2022/3/25 划拨 
水工建

筑 
1,340,682.97   

3 

三峡金沙江

云川水电开

发有限公司 

川（2022）

会东县不动

产权第

0000361 号 

枢纽区用

地 

会东县乌东德

镇洪六渡村四

组 

2022/3/10 划拨 
水利设

施用地 
163,541.79   

4 

三峡金沙江

云川水电开

发有限公司 

云（2022）

禄劝县不动

产权第

0000947 号 

1 号地块 

禄劝县乌东德

镇洪门营地 1

幢 

2022/3/18 划拨 

水工建

筑/办

公 

139,578.22   

5 

三峡金沙江

云川水电开

发有限公司 

云（2022）

禄劝县不动

产权第

0000940 号 

2 号地块 
禄劝县乌东德

镇新村 
2022/3/18 划拨 

水工建

筑 
30,879.74   

6 

三峡金沙江

云川水电开

发有限公司 

云（2022）

禄劝县不动

产权第

0000957 号 

3 号地块 

禄劝彝族苗族

自治县乌东德

镇 

2022/3/18 划拨 
水工建

筑 
2,361,819.53   

7 

三峡金沙江

云川水电开

发有限公司 

云（2022）

禄劝县不动

产权第

0000928 号 

4 号地块 

禄劝彝族苗族

自治县乌东德

镇 

2022/3/18 划拨 
水工建

筑 
38,122.76   

8 

三峡金沙江

云川水电开

发有限公司 

云（2022）

禄劝县不动

产权第

0000944 号 

5 号地块 

禄劝彝族苗族

自治县乌东德

镇 

2022/3/18 划拨 
水工建

筑 
295,390.25   

9 

三峡金沙江

云川水电开

发有限公司 

云（2022）

禄劝县不动

产权第

0000941 号 

6 号地块 

禄劝彝族苗族

自治县乌东德

镇 

2022/3/18 划拨 
水工建

筑 
381,925.04   

10 

三峡金沙江

云川水电开

发有限公司 

云（2022）

禄劝县不动

产权第

0000958 号 

7 号地块 

禄劝彝族苗族

自治县乌东德

镇 

2022/3/18 划拨 
水工建

筑 
295,09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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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无形资产 

企业申报的纳入评估范围的其他无形资产主要为计算机软件，

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无形资产名称和内容 
无形资产类

型 
取得日期 

原始入账价

值 

账面价值

（元） 

1 存储服务软件 计算机软件 2021-06 42,261.92 32,869.92 

2 吉拉自动化插件 计算机软件 2020-12 9,274.34 5,665.34 

3 吉拉元素连接插件 计算机软件 2020-12 34,867.26 21,307.26 

4 入侵防御规则库升级授权 计算机软件 2020-12 25,663.72 15,681.72 

5 SysKeePer-2000 网络安全隔离装置(正向型)软件 计算机软件 2021-12 10,849.05 10,247.05 

6 反病毒库升级授权 计算机软件 2021-06 18,584.00 14,456.00 

7 软件 计算机软件 2021-12 66,371.68 62,683.68 

8 操作系统软件 计算机软件 2021-12 6,035.40 5,699.40 

9 乌东德电厂生产大区专用移动存储介质管控系统 计算机软件 2020-12 168,849.56 103,189.56 

10 SysKeePer-2000 网络安全隔离装置(正向型)软件 计算机软件 2021-12 10,849.06 10,247.06 

11 SysKeePer-2000 网络安全隔离装置(正向百兆型)软件 计算机软件 2021-12 11,320.75 10,692.75 

12 SysKeePer-2000 网络安全隔离装置(正向型)软件 计算机软件 2021-12 10,849.06 10,247.06 

13 SysKeePer-2000 网络安全隔离装置(正向型)软件 计算机软件 2021-12 10,849.06 10,247.06 

14 SysKeePer-2000 网络安全隔离装置(正向型)软件 计算机软件 2021-12 10,849.06 10,247.06 

15 SysKeePer-2000 网络安全隔离装置(正向型)软件 计算机软件 2021-12 10,849.05 10,247.05 

16 远程控制管理系统 计算机软件 2021-12 719,684.01 679,702.01 

 

3.企业申报的表外资产的类型、数量 

公司没有申报的表外资产。 

4.引用其他机构出具的报告结论所涉及的资产类型、数量和账面

金额 

土地使用权由北京华源龙泰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

纳入评估范围涉及的土地范围及账面金额与委托范围一致。 

北京华源龙泰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共出具 2 份土地估

价报告，包括乌东德水电站永久用地，共计 9 宗土地，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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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东德水电站用地涉及四川和云南两省共 9 宗土地，已全部取得

划拨土地使用权证，土地用途为水工建筑用地、水利设施用地，土地

性质为划拨，面积共计 5,047,038.43 平方米 

上述资产，评估基准日无账面价值，引用评估值结论为 81,210.35

万元。 

四、价值类型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市场条件、评估对象自身条件等因素，确定

评估对象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

强迫的情况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

计数额。 

五、评估基准日 

本报告评估基准日是 2022 年 1 月 31 日。 

评估基准日由委托人确定。确定评估基准日主要考虑经济行为

的实现、会计期末因素。资产评估是对某一时点的资产提供价值参

考，选择会计期末作为评估基准日，能够全面反映评估对象资产的

整体情况；同时本着有利于保证评估结果有效地服务于评估目的，

准确划定评估范围，准确高效地清查核实资产，合理选取评估作价

依据的原则，选择距相关经济行为计划实现日较接近的日期作为评

估基准日。 

六、评估依据 

(一)经济行为依据 

1.《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专题会议纪要》（2021年第

1 期）； 

2.《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2021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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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纪要》（2021年第

15 期）； 

4.《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纪要》（2022年第

4 期）； 

5.《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

议》。 

(二)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第十二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 年 10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第四次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 年 5 月 28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4.《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 年 12 月 28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次修订）； 

5.《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令第 86号发布，财政部令第 97号修改）； 

6.《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次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8.《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2018 年 12 月 29 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第二次修正）； 

9.《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2008 年 10 月 28 日第十一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10.《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378 号，国

务院令第 709 号修订）； 

11.《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91 号、国务院令第

732 号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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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关于印发<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施行细则>的通知》（国资

办发〔1992〕36 号）； 

13.《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令第 12 号）； 

14.《关于加强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

资委产权〔2006〕274 号）； 

15.《关于企业国有资产评估报告审核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国

资产权〔2009〕941 号）； 

16.《企业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工作指引》（国资发产权〔2013〕 

64 号）； 

17.《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国务院国资委 财政部令

第 32 号）； 

18.《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财政部令第 33 号）、《财政部

关于修改<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决定》（财政部令第 76 号）；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国务院令第 691

号）； 

20.《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的通知》（财税〔2016〕36 号）； 

21.《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

32 号）； 

22.《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 

2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2019 年 3 月 2

日国务院令第 709 号第四次修订）； 

24.《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 21 号）； 

25.《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09 号发布，

证监会令第 184 号修改）。 

(三)评估准则依据 

1.《资产评估基本准则》（财资〔2017〕43 号）； 

2.《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中评协〔2017〕3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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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中评协〔2018〕35 号）； 

4.《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中评协〔2018〕36 号）； 

5.《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评协〔2017〕33

号）； 

6.《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档案》（中评协〔2018〕37 号）； 

7.《资产评估执业准则—利用专家工作及相关报告》（中评协

〔2017〕35 号）； 

8.《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中评协〔2018〕38 号）； 

9.《资产评估执业准则—无形资产》（中评协〔2017〕37 号）； 

10.《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不动产》（中评协〔2017〕38 号）； 

11.《资产评估执业准则—机器设备》（中评协〔2017〕39 号）； 

12.《企业国有资产评估报告指南》（中评协〔2017〕42 号）； 

13.《资产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中评协〔2017〕46 号）； 

14.《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7 号）； 

15.《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8 号）； 

16.《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方法》（中评协〔2019〕35 号）； 

17.《资产评估准则术语 2020》（中评协〔2020〕31 号）。 

(四)权属依据 

1.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证； 

2.不动产权证书； 

3.机动车行驶证； 

4.有关产权转让合同； 

5.其他有关产权证明。 

(五)取价依据 

1.《基本建设财务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 81 号，自

2016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2.《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商务部、发改委、公安部、环境

保护部令 2012 年第 12 号，自 2013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3.评估基准日外汇汇率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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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四川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定额》(川建造价发〔2020〕

315 号)； 

5.《云南省建设工程造价计价标准( 2020 版)》（云建科〔2021〕15

号）； 

6.《水电工程设计概算费用标准》(2013 年版)； 

7.《水电工程设计概算编制规定》(2013 年版)； 

8.《水电建筑工程概算定额》(2007 年版)； 

9.《水电工程施工机械台时费定额》(2004 年版)； 

10.《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移民安置规划报告（云南部分）》(2016

年 10 月)； 

11.《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移民安置规划报告（四川部分）》(2016

年 10 月)； 

12.《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移民安置规划大纲调整（云南部分）》

(2021 年 12 月)； 

13.《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移民安置规划大纲调整（四川部分）》

(2021 年 12 月)； 

14.《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可行性研究阶段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

划报告（云南部分）》（2015 年 8 月）； 

15.《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可行性研究阶段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

划报告（四川部分）》（2015 年 8 月）； 

16.《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大纲调整（四川

部分）》(2021 年 11 月)； 

17.《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大纲调整（云南

部分）》(2021 年 12 月)； 

18.《乌东德水电站投资测算报告》（2022 年 1 月版）； 

19.《白鹤滩水电站投资测算报告》（2022 年 1 月版）； 

20.《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可行性研究报告》（核准本）（2015 年 12

月）； 

21.《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可行性研究报告》（审定本）（2016 年 11

月）；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发行可转债及支付现金购买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

司、长江三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的三峡金沙江云川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35 

22.《机电产品报价手册》（2022 年）； 

23.企业与相关单位签订的工程承发包合同； 

24.企业提供的在建工程付款进度统计资料及相关付款凭证； 

25.《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地价评估指导意见（试行）》； 

26.企业提供的以前年度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27.企业有关部门提供的未来年度经营计划； 

28.企业提供的主要产品目前及未来年度市场预测资料； 

29.企业与相关单位签订的原材料购买合同； 

30.评估人员现场勘察记录及收集的其他相关估价信息资料； 

31.《财政部关于印发<基本建设项目建设成本管理规定>的通知》

（财建〔2016〕504 号）； 

32.《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放开建设项目专业服务价格的

通知》（发改价格〔2015〕299 号）； 

33.与此次资产评估有关的其他资料。 

(六)其他参考依据 

1.《资产评估专家指引第 8 号—资产评估中的核查验证》（中评协

〔2019〕39 号）； 

2.《资产评估专家指引第 10 号—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合理履行

资产评估程序》（中评协〔2020〕6 号）； 

3.《资产评估专家指引第 12 号—收益法评估企业价值中折现率

的测算》（中评协〔2020〕38 号）； 

4.《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 18508-2014）； 

5.《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GB/T 18507-2014）； 

6.《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地价评估技术规范》（国土资厅发

〔2018〕4 号）； 

7.《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8.《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试行）》（城住字〔1984〕第 678 号）。 

9.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产清单和评估申报表； 

10.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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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北京华源龙泰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土地估价

报告； 

12.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信息库。 

七、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选用的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收益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收益法，是指将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确

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收益法常用的具体方法包括股利折现法

和现金流量折现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可比上市公司或者

可比交易案例进行比较，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市场法常用

的两种具体方法是上市公司比较法和交易案例比较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企业评估基准日的

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合理评估企业表内及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

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资产评估准则——企业价值》规定，注册资产评估师执行企业

价值评估业务，应当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

情况等相关条件，分析收益法、市场法和资产基础法三种资产评估基

本方法的适用性，恰当选择一种或者多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 

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

以及三种评估基本方法的适用条件，本次评估选用的评估方法为收益

法和资产基础法。评估方法选择理由如下： 

收益法：三峡金沙江云川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资产主要是乌东德水

电站和白鹤滩水电站的发电资产，其中乌东德水电站已基本建成并投

产发电，未来产生的现金流量可以进行合理预测，同时也可以对未来

收益的风险程度进行合理判断，因此，可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白鹤滩水电站尚处于建设期，评估基准日仅 7 台机组试运营发

电。白鹤滩水电站是国家能源重点工程和“西电东送”骨干电源，为

跨区跨省远距离“点对网”外送消纳至国家电网供电区域。国家能源

局《2021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指出要加快建设白鹤滩-江苏等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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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推进白鹤滩-浙江特高压直流项目前期工作。在上述电网配套工

程未建成之前白鹤滩上网电价为临时电价，上网电价及工程建设尚需

投入资金等均对收益预测影响较大，未来产生的现金流量无法合理预

测，同时未来收益的风险程度也无法合理判断，故在本次收益法评估

中将白鹤滩水电站资产组作为非经营性资产考虑，采用资产基础法评

估结果确定为资产组价值。 

资产基础法：本次评估可以收集到各项资产，特别是水电站枢纽

工程量、移民补偿工作量及各自价格标准等较为详细资料，因此可采

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市场法：由于难以找到与评估对象可比的上市公司或交易案例进

行市场法比较修正的充分数据，故本次没有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评估方法介绍如下： 

(一)收益法 

1、企业整体价值 

企业整体价值是指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和付息债务价值之和。根据

被评估单位的资产配置和使用情况，企业整体价值的计算公式如下： 

企业整体价值＝经营性资产价值+溢余资产价值+非经营性资产、

负债价值 

(1)经营性资产价值 

经营性资产是指与被评估单位生产经营相关的，评估基准日后企

业自由现金流量预测所涉及的资产与负债。经营性资产价值的计算公

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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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评估基准日的企业经营性资产价值； 

Fi：评估基准日后第 i 年预期的企业自由现金流量； 

Fn：预测期末年预期的企业自由现金流量； 

r：折现率(此处为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 

n：预测期； 

i：预测期第 i 年； 

g：永续期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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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企业自由现金流量计算公式如下： 

企业自由现金流量=息前税后净利润+折旧与摊销-资本性支出-

营运资金增加额 

其中，折现率(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计算公式如下： 

DE

D
t)(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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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ke：权益资本成本； 

kd：付息债务资本成本； 

E： 权益的市场价值； 

D： 付息债务的市场价值； 

t： 所得税率。 

其中，权益资本成本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计算。计算

公式如下： 

cfe rβMRPrK   

其中：rf：无风险利率； 

MRP：市场风险溢价； 

β：权益的系统风险系数； 

rc：企业特定风险调整系数。 

(2)溢余资产价值 

溢余资产是指评估基准日超过企业生产经营所需，评估基准日后

企业自由现金流量预测不涉及的资产。 

(3)非经营性资产、负债价值(未参与收益预测) 

非经营性资产、负债是指与被评估单位生产经营无关的，评估基

准日后企业自由现金流量预测不涉及的资产与负债。非经营性资产和

负债单独分析和评估。 

2、付息债务价值 

付息债务是指评估基准日被评估单位需要支付利息的负债。被评

估单位的付息债务包括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长期借款等。付息

债务以核实后的账面值作为评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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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产基础法 

各项资产及负债具体评估方法为： 

1、流动资产的评估方法 

包括银行存款、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 

(1)银行存款，通过核实银行对账单、银行函证等方式，以核实后

的价值确定评估值。 

(2)应收款项、其他应收款，按账龄分析法及个别认定法综合判断

应收款项收回的可能性，以预计可收回金额确定评估值。 

(3)预付账款，以可收回货物、获得服务、或收回货币资金等可以

形成相应资产和权益的金额的估计值作为评估值。 

(4)存货以经核实的数量乘以存货基准日的市场价格作为评估值。

外购原材料、辅助材料，根据清查核实后的数量乘以现行市场购买价，

再加上合理的运杂费、损耗、验收整理入库费及其他合理费用，得出

各项资产的评估值。 

2、公共配套服务设施资产的评估方法 

根据公共配套资产各类资产的特点、评估价值类型、资料收集

情况等相关条件，主要采用市场法和成本法评估。 

(1)电站公共配套类 

①成本法 

以重新建造该项资产为基础确定重置成本，同时通过现场勘察

和综合技术分析确定综合成新率，公式为： 

评估值=重置成本×综合成新率 

根据企业工程费的分摊原则，对于营地普通房屋和公路桥梁分别

采用以下公式计算。 

营地普通房屋重置成本计算公式如下： 

重置成本=建安工程造价＋前期费用及其他费用＋资金成本-可

抵扣增值税 

公路桥梁重置成本计算公式如下： 

重置成本=建安工程造价＋分摊的辅助工程费＋前期费用及其他

费用+分摊的移民安置费＋资金成本-可抵扣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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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建安工程造价的计算 

对于配套类房屋建筑物参考《四川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定

额》(川建造价发〔2020〕315 号)和《云南省建设工程造价计价标准( 2020

版)》（云建科〔2021〕15 号），结合四川宁南县、会东县和云南巧家

县、禄劝县评估基准日的人工费、建筑材料价格等因素，计算出各

单项工程的单价分析表，然后用单价乘工程量，得出工程总造价。 

对于公路桥梁，以企业 TGPMS 系统导出的工程量为基础，按照

《水电建筑工程概算定额》、《水电工程施工机械台时费定额》、《水电

工程设计概算费用标准》(2013 年版)的规定，并结合结算价格、合同

价格以及评估基准日的人工、材料价格水平，经综合分析计算出各单

项工程的综合单价，然后用单价乘工程量，计算出工程总造价。 

B.分摊的辅助工程及环境保护工程费 

辅助工程及环保工程主要包括临时交通工程、临时房屋、其他

临时工程以及其他辅助性建筑等。这部分建筑在主体工程完工以后，

会陆续被拆除，最终无实物形态。这部分资产首先按实际发生的工

程量计算出工程造价，根据企业工程费的分摊原则，对于营地普通

房屋和公路桥梁分别采用以下公式计算。 

营地普通房屋重置成本计算公式如下： 

重置成本=建安工程造价＋前期费用及其他费用＋资金成本-可

抵扣增值税 

公路桥梁重置成本计算公式如下： 

重置成本=建安工程造价＋分摊的辅助工程费＋前期费用及其他

费用+分摊的移民安置费＋资金成本-可抵扣增值税 

C.前期费用及其他费用 

建筑工程独立费是水电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工

程前期费、工程建设管理费、工程建设监理费、咨询服务费、项目

技术经济评审费、项目验收费和工程保险费、科研勘察设计费等，

各项费用的计算标准依据《水电工程设计概算费用标准》(201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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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取。根据《水电工程设计概算编制规定》，独立费按建筑工程造价

计取。 

D.分摊的移民安置费 

移民安置费主要是对水库淹没库区及影响区的土地、房屋及移

民搬迁的补偿，费用内容包括移民补偿费、专业项目复建补偿费、

库底清理费、建设征地和移民安置补偿管理费、移民安置区环境保

护和水土保持费用、水土其他费用、相关税费、移民费用的资金成

本等。移民实物指标量分别按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的《金沙

江白鹤滩水电站移民安置规划报告（云南部分）》(2016 年 10 月)、

《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移民安置规划报告（四川部分）》(2016 年 10

月)、《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移民安置规划大纲调整（云南部分）》(2021

年 12 月)、《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移民安置规划大纲调整（四川部分）》

(2021 年 12 月)；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的《金沙江乌东

德水电站可行性研究阶段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报告（云南部分）》

（2015 年 8 月）、《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可行性研究阶段建设征地移

民安置规划报告（四川部分）》（2015 年 8 月）、《金沙江乌东德水

电站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大纲调整（四川部分）》(2021 年 11 月)、

《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大纲调整（云南部分）》

(2021 年 12 月)等规划设计报告中的审定数为准，未在《实施规划设计

报告》之内的的项目，以两省政府、移民局会议纪要及三峡金沙江云

川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已签订的补偿合同为依据。各项费用的计算标

准依据《水电工程设计概算费用标准》(2013 年版)计取，相关税费则

按国家规定税费标准计取，根据企业工程费的分摊原则，对于营地

普通房屋和公路桥梁分别采用以下公式计算。 

营地普通房屋重置成本计算公式如下： 

重置成本=建安工程造价＋前期费用及其他费用＋资金成本-可

抵扣增值税 

公路桥梁重置成本计算公式如下： 

重置成本=建安工程造价＋分摊的辅助工程费＋前期费用及其他

费用+分摊的移民安置费＋资金成本-可抵扣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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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资金成本 

资金成本：根据电站建设合理工期、资金投资比例，按整个电

站建设工程项目测算资金成本系数，进而计算出资金成本。 

年利率按照合理工期对应的评估基准日各期限年贷款利率确定。 

资金成本=第一台机组发电前资金成本+第一台机组发电后资金

成本 

其中： 

第一台机组发电前资金成本=∑[(年初累计投资+本年投资/2)×年

利率] 

第一台机组发电后资金成本=∑[(本年投资/2)×年利率] 

F.综合成新率 

对于通用建(构)筑物，主要根据建(构)筑物的基础、承重结构(梁、

板、柱)、墙体、楼地面、屋面、门窗、内外墙粉刷、天棚、水卫、

电照等各部分的实际使用状况，确定尚可使用年限，进而计算确定

建筑物的成新率，成新率的计算公式为： 

综合成新率=尚可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100% 

G.评估值=重置成本×综合成新率 

(2)昆明三峡大夏和昆明生活基地住宅 

对于昆明三峡大夏和昆明生活基地住宅本次采用市场法评估。 

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在评估基准日近期有过交易的类似房

地产进行比较，对这些类似房地产的已知价格作适当的修正，以此

估算评估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的方法。 

运用市场法估价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①搜集交易实例； 

②选取可比实例； 

③建立价格可比基础； 

④进行交易情况修正； 

⑤进行交易日期修正； 

⑥进行区域因素修正； 

⑦进行个别因素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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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求出比准价格。 

市场法评估计算公式如下： 

待估房地产价格=可比实例交易价格×正常交易情况/可比实例

交易情况×待估房地产评估基准日价格指数/可比实例房地产交易日

价格指数×待估房地产区域因素值/可比实例房地产区域因素值×待

估房地产个别因素值/可比实例房地产个别因素值 

3、发电资产的评估方法 

参考国内大型水电项目以及借鉴历次三峡电站资产评估方法及

工作经验，确定技术路径为“投资总体测算、费用整体分摊、资产分

类出项、核定资产价值”的原则。测算时按评估基准日价格水平，套

用现行施工定额，以评估基准日已完工程量为基础，合理预计未完工

程额，确定工程总投资价值，以工程直接成本为基础，合理分摊相关

费用，按固定资产分类出项，确定各项资产价值。 

(1)投资总体测算 

乌东德、白鹤滩水电站总投资包括建筑工程、施工辅助工程、环

境保护工程、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独立

费用和建设征地和移民安置费、资本成本等八部分。以上工程我们分

工程类型进行测算： 

第一类：土建工程(含建筑工程、施工辅助工程、环境保护工程)。 

依据《水电建筑工程概算定额》、《水电工程施工机械台时费定额》、

《关于颁布<水电工程设计概算编制规定（2013 年版）>和<水电工程

费用构成及概(估)算费用标准（2013 年版）>通知》中相关规定，参考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可

行性研究报告设计概算》(核准本)、中国电建华东勘测设计院有限公

司编制的《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可行性研究报告设计概算》(核准本)

相关内容，参照现行价格和施工技术水平测算评估基准日各项工程综

合单价，再采用 TGPMS 系统导出并审核后实际完成工程量确定评估

值。 

第二类：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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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乌东德电站单机容量 85 万千瓦发电机组、白鹤滩水电站是

单机容量 100 万千瓦发电机组，是目前世界上在建规模最大的水轮发

电机组，通过竞争性谈判招标采购。通过查阅招投标文件、采购合同，

并向三峡集团公司相关人员了解设备招投标、定货情况，调查、了解

目前水轮发电设备的市场行情，估算以采购合同为基础，来确定机电

设备和金属结构设备投资额。 

安装工程的估算：参照招投标文件、合同，套用《水电设备安装

工程概算定额》测算出安装工程投资额，对超出概算定额范围之外的

项目，在参照招投标文件及合同的基础上，考虑市场行情变化进行估

算。 

第三类：独立费用。 

依据《水电工程费用构成及概(估)算费用标准(2013 年版)》《工程

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等，结合两电站签署的合同及执行情况、市

场价格水平等测算独立费用。鉴于建设项目有百万机组等多项世界第

一，相关合同存在多学科多单位协同技术攻关等非常规费用，对此按

合同据实评估。 

第四类：建设征地和移民安置费。 

《土地法》和《水库移民安置补偿条例》对征地及移民安置费用

标准有相关规定，乌东德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地跨云南、四川两省

所在市县也出台了相关征地及移民安置费用标准。移民安置实施阶段

物价上涨，客观上存在对原概算征地补偿单价据实调整诉求。受移民

意愿调整、人口增长、边界条件变化等影响，经各方协调同意对部分

集镇、居民点设计变更。《关于做好水电开发利益共享工作的指导意

见》（发改能源规[2019]439 号）较可研概算增加了移民搬迁激励、风

貌打造、公共服务设施等投资。移民工程由地方政府组织实施，加之

存在设计变更，难以精准统计评估基准日已完成实物量。移民投资增

加的重要因素是调价，对应的新增投资与评估增值易出现重叠。故本

次评估，依据国家发改委核准可行性研究设计概算-移民安置规划报

告中移民实物工程量为基础，根据设计变更报告及移民安置规划大纲

（调整）审查意见编制及审查情况，结合国家政策调整，采用评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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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日各项相关指标的价格标准重置评估得到移民费用总投资，依据投

资测算报告扣减尚需完成投资后确定评估基准日移民费用。 

第五类：发电资产的资金成本。 

计算资金成本时参考乌东德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投资建设期的

资金投入流程，复利计算发电资产资金成本，由于工程边建设、边投

产，对乌东德已建成投产的发电机组应承担的资金成本计入电力生产

成本，对白鹤滩将在建工程应承担的资金成本计入发电资产总投资。 

(2)资产合理划分 

①分摊范围 

建筑工程、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作为

有形资产可以交付使用，施工辅助工程、环境保护工程、建设征地和

移民安置费和独立费用按照受益项目负担原则摊入各有形资产中。参

与分摊的各主体资产项目包括：大坝挡水工程、泄洪工程、引水洞工

程、发电厂房、附属工程、机电设备、金属结构。 

②分摊方法 

参考《中国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竣工财务决算办法》及其实施

细则的相关规定，按受益项目负担原则，能直接确定工程项目的直接

摊入，不能区分直接受益对象的按各主体单项工程直接投资金额为基

数摊入主体建安工程及永久设备。其主要步骤是： 

施工辅助工程、环境保护工程分摊：以评估基准日的价格标准计

算的各主体单项工程投资估算值为基数，对施工辅助工程、环境保护

工程各项目进行分摊。其中：导流工程摊入永久工程中的挡水工程；

临时交通、临时房建和其它临时工程摊入其对应的各主体工程项目。 

施工辅助工程中已单独交付经营单位使用的独立资产，不参与分

摊。 

工程中的费用化资产项目：摊入挡水工程、发电厂房、机电设备

及安装工程、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中。 

独立费用：按评估基准日价格标准计算的各分摊主体单项工程投

资占总投资比例进行分摊。如生产单位准备费并入发电机组价值，其

余费用摊入各主体单项工程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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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征地和移民安置费：按照评估基准日价格标准计算的各主体

单项工程投资估算值，按比例进行分摊。 

分摊合理费用后，分别汇总乌东德、白鹤滩水电站工程静态总投

资，并按照资产划分原则，分别分配至乌东德水电站形成的发电资产、

公共配套服务设施、管理用固定资产等，以及分配至白鹤滩水电站形

成的发电资产、公共配套服务设施、管理用固定资产及其他专项资产

和在建工程等中。 

发电资产建设期资金成本：根据以上方法合理分摊各项费用后，

按发电资产各项投资所占比例，分摊资金成本。 

4、管理用资产的评估方法 

管理用资产主要是通用设备及车辆。计算公式如下： 

设备评估值=设备重置全价×综合成新率 

① 重置全价 

通用设备的重置全价通过向设备生产厂家、厂商或经销代理商询

价、查阅《2022 年机电产品报价手册》等方式确定。在取得设备购置

价的基础上，加上相应的运杂费、安装费、基础费、资金成本等相关

费用，最后确定重置全价。 

对于办公用电子设备，主要采用目前市场销售价格，对于已停产

的电子设备，则根据该设备的实际情况，采用电子设备二手市场价格。 

对于办公车辆的重置全价，公式如下： 

重置全价=车辆购置价+车辆购置税+牌照手续费-车辆原价中包

含的可抵扣增值税 

A、对于评估基准日市场上正在销售的车辆，按市场销售价确定

车辆的购置价。对于已停产的车辆，采用该型号车辆的二手市场价格

作为评估值，其计算公式为：评估值=二手市场设备价格 

B、车辆购置税=车辆不含税售价×10% 

C、牌照手续费，根据当地办理车辆牌照所产生的费用确定 

D、依据规定，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进项税额包括：从销售

方或者提供方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含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

税控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 

②综合成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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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通过对设备使用状况的现场考察，查阅有关设备的运行状况、

主要技术指标等资料，以及向有关工程技术人员、操作人员查询该设

备的技术状况、实际负荷情况、故障情况、大修理修情况、技术改造

情况、维修保养等多方面情况，并考虑该设备的已使用年限等因素，

综合确定该设备的尚可使用年限，并根据以下公式确定综合成新率。 

综合成新率=尚可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 

B、对于车辆，根据 2012 年 12 月 27 日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公安部、环境保护部联合发布的《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

(2012 第 12 号令)中规定。以车辆行驶里程、使用年限两种方法根据

孰低原则确定理论成新率，(其中对无强制报废年限的车辆采用尚可

使用年限法)，最后，将年限法成新率和里程法成新率两者当中的孰低

者，与观察法成新率进行平均，形成综合成新率，计算公式如下： 

年限法成新率(无强制报废年限)=尚可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尚

可使用年限)×100% 

年限法成新率(有强制报废年限)=(规定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规

定使用年限×100% 

里程法成新率=(规定行驶里程-已行驶里程)/规定行驶里程×100% 

综合成新率=MIN(年限法成新率，行驶里程法成新率)×50%+观察

法成新率×50% 

5、在建工程的评估方法 

纳入评估范围的在建工程为白鹤滩暂估转固后保留在在建工程

科目的各项费用及工程款，以及乌东德和白鹤滩电站的技改工程费。

在建工程采用成本法评估，结合在建工程特点，针对各项在建工程类

型和具体情况，采用不同的评估方法： 

(1)乌东德和白鹤滩技改工程 

乌东德和白鹤滩技改工程是电站近期进行的技改和小型维修项

目，因发生时间距基准日较近，发生金额较小，这部分费用按审计后

的账面值确认评估值。 

(2)白鹤滩在建工程 

纳入评估范围内的未完工的在建工程主要是白鹤滩主体建筑工

程，包括土建工程、设备及安装工程、移民工程等。项目整体尚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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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但部分工程已达到可使用状态，因此，企业将可使用的 7 台机组 

暂估转固，未转固部分的工程直接费仍保留在在建工程科目。该项目

工程时间长，各年物价水平有一定的波动。鉴于该工程项目的特点，

对在建工程采用以下评估方法进行评估。 

①土建工程 

企业的 TGPMS 系统中，完整地记录了各年发生的各类工程的工

程量，本次评估时，采用 TGPMS 系统导出的工程量。对于工程单价，

则采用《水电建筑工程概算定额》、《水电工程施工机械台时费定额》、

《关于颁布<水电工程设计概算编制规定（2013 年版）>和<水电工程

费用构成及概(估)算费用标准（2013 年版）>通知》中相关规定，参考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可

行性研究报告设计概算》(核准本)、中国电建华东勘测设计院有限公

司编制的《金沙江白鹤滩水电站可行性研究报告设计概算》(核准本)

相关内容，参照现行价格和施工技术水平测算评估基准日各项工程综

合单价。用工程量乘以工程综合单价，计算各单项工程的直接工程费，

将各单项工程直接费汇总，计算出各概算口径的直接工程费。 

②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 

鉴于白鹤滩水电站是单机容量 100 万千瓦发电机组，是目前世界

上在建规模最大的水轮发电机组，通过竞争性谈判招标采购。通过查

阅招投标文件、采购合同，并向三峡集团公司相关人员了解设备招投

标、定货情况，调查、了解目前水轮发电设备的市场行情，估算以采

购合同为基础，来确定机电设备和金属结构设备投资额。 

安装工程的估算：参照招投标文件、合同，套用《水电设备安装

工程概算定额》测算出安装工程投资额，对超出概算定额范围之外的

项目，在参照招投标文件及合同的基础上，考虑市场行情变化进行估

算。 

③独立费用。 

依据《水电工程费用构成及概(估)算费用标准(2013 年版)》《工程

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等，结合白鹤滩电站签署的合同及执行情况、

市场价格水平等测算独立费用。鉴于建设项目有百万机组等多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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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相关合同存在多学科多单位协同技术攻关等非常规费用，对此

按合同据实评估。 

④建设征地和移民安置费。 

《土地法》和《水库移民安置补偿条例》对征地及移民安置费用

标准有相关规定，白鹤滩水电站地跨云南、四川两省所在市县也出台

了相关征地及移民安置费用标准。移民安置实施阶段物价上涨，客观

上存在对原概算征地补偿单价据实调整诉求。受移民意愿调整、人口

增长、边界条件变化等影响，经各方协调同意对部分集镇、居民点设

计变更。《关于做好水电开发利益共享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能源规

[2019]439 号）较可研概算增加了移民搬迁激励、风貌打造、公共服

务设施等投资。移民工程由地方政府组织实施，加之存在设计变更，

难以精准统计评估基准日已完成实物量。移民投资增加的重要因素是

调价，对应的新增投资与评估增值易出现重叠。故本次评估，依据国

家发改委核准可行性研究设计概算-移民安置规划报告中移民实物工

程量为基础，根据设计变更报告及移民安置规划大纲（调整）审查意

见编制及审查情况，结合国家政策调整，采用评估基准日各项相关指

标的价格标准重置评估得到移民费用总投资，依据投资测算报告扣减

尚需完成投资后确定评估基准日移民费用。 

⑤发电资产的资金成本。 

计算资金成本时参考白鹤滩水电站投资建设期的资金投入流程，

复利计算发电资产资金成本。 

根据上述计算方法，分别计算出工程直接费、独立费和资金成本

后，按企业概算口径进行归集，计算出各概算项目的评估值。 

6、土地使用权的评估方法 

对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土地使用权共 10 宗，其中三峡大厦土地

与昆明三峡大厦采用房地合一评估的方法，其余 9 宗土地由北京华源

龙泰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共出具了 2 份土地估价报告，报

告号分别为： 

(1)（北京）华源龙泰(2022)(估)字第 220151 号-云南省-昆明市-禄

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三峡金沙江云川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划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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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京）华源龙泰 (2022) (估)字第 220151 号-四川省-凉山彝

族自治州-会东县-乌东德水电站-划拨； 

评估范围：包括乌东德水电站永久用地，共计 9 宗土地，具体情

况如下:  

1、乌东德水电站用地涉及四川和云南两省共 9 宗土地，已全部

取得划拨土地使用权证，土地用途为水工建筑用地，土地性质为划拨，

面积共计 5,047,038.43 平方米 

评估基准日：2022 年 1 月 31 日 

评估方法：分别采用成本逼近法、市法比较法、剩余（增值收益

扣减）法进行评估。方法介绍如下： 

(1)成本逼近法 

采用成本逼近法评估土地使用权的基本思路为以待估宗地所在

的区域内取得土地、开发土地所支付的各项平均费用之和为主要依据，

加上一定的利润、利息、应缴纳的税金和土地增值收益来确定地价，

即： 

地价=（土地取得费+土地开发费＋税费+利息+利润+土地增值收

益）×年期修正系数×区位修正系数 

(2)市场比较法 

市场比较法是根据市场中的替代原理，将待估土地与具有替代性

的，且在估价时点近期市场上交易的类似地产进行比较，并对类似地

产的成交价格作适当修正，以此估算待估土地客观合理价格的方法。

市场比较法的基本公式如下： 

    PD＝PB×A×B×D×E 

    式中：PD--待估宗地价格； 

          PB--比较案例价格； 

A：待估宗地情况指数／比较案例宗地情况指数 

     ＝正常情况指数／比较案例宗地情况指数 

B：待估宗地估价期日地价指数/比较案例宗地交易日期指数 

D：待估宗地区域因素条件指数/比较案例宗地区域因素条件指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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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待估宗地个别因素条件指数/比较案例宗地个别因素条件指

数 

(3)剩余（增值收益扣减）法 

采用剩余（增值收益扣减）法评估思路是通过出让土地使用权价

格扣减土地增值收益的方法评估划拨地价。即： 

划拨土地使用权价格=出让土地使用权价格-土地增值收益 

7、其他无形资产的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范围内的其他无形资产主要为企业外购软件。根据其他

无形资产的特点、评估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采用市

场法进行评估，具体如下：（1）对于评估基准日市场上有销售的外购

软件，按照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格作为评估值；（2）对于评估基准日

市场上有销售但版本已经升级的外购软件，按照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

格扣减软件升级费用后作为评估值；（3）对于定制软件，以向软件开

发商的询价作为评估值；（4）对于已经停止使用，经向企业核实无使

用价值的软件，评估值为零。 

8、流动负债的评估方法 

主要包括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其他

应付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其他流动负债等。以审计后的金

额为基础，对各项负债进行核实，判断各笔债务是否是资产占有方基

准日实际承担的，债权人是否存在，以基准日实际需要支付的负债额

来确定评估值。 

9、非流动负债的评估方法 

主要包括长期借款。非流动负债以审计后的金额为基础，对非流

动负债进行核实，判断各笔债务是否是资产占有方基准日实际承担的，

债权人是否存在，以基准日实际需要支付的负债额来确定评估值。 

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评估人员于 2021 年 12 月 6 日至 2022 年 4 月 29 日对评估对象涉

及的资产实施了评估。主要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如下： 

(一) 接受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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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 6 日，我公司与委托人就评估目的、评估对象和评

估范围、评估基准日等评估业务基本事项，以及各方的权利、义务等

达成一致，并与委托人协商拟定了相应的评估计划。 

(二) 前期准备 

接受委托后，项目组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特点以及时间计划，

拟定了具体的评估工作方案，组建评估团队。同时，根据项目的实际

需要拟定评估所需资料清单及申报表格。 

(三) 现场调查 

评估人员于 2021 年 12 月 12 日至 2022 年 4 月 15 日对评估对象涉

及的资产和负债进行了必要的清查核实，对被评估单位的经营管理状

况等进行了必要的调查。 

1.资产核实 

(1)指导被评估单位填表和准备应向评估机构提供的资料 

评估人员指导被评估单位的财务与资产管理人员在自行资产清

查的基础上，按照评估机构提供的“资产评估明细表”及其填写要求、

资料清单等，对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进行细致准确地填报，同时收集

准备资产的产权证明文件和反映性能、状态、经济技术指标等情况的

文件资料等。 

(2)初步审查和完善被评估单位填报的资产评估明细表 

评估人员通过查阅有关资料，了解纳入评估范围的具体资产的详

细状况，然后仔细审查各类“资产评估明细表”，检查有无填项不全、

错填、资产项目不明确等情况，并根据经验及掌握的有关资料，检查

“资产评估明细表”有无漏项等，同时反馈给被评估单位对“资产评估明

细表”进行完善。 

(3)现场实地勘查 

根据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类型、数量和分布状况，评估人员在被

评估单位相关人员的配合下，按照资产评估准则的相关规定，对各项

资产进行了现场勘查，并针对不同的资产性质及特点，采取了不同的

勘查方法。 

(4)补充、修改和完善资产评估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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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人员根据现场实地勘查结果，并和被评估单位相关人员充分

沟通，进一步完善“资产评估明细表”，以做到：账、表、实相符。 

(5)查验产权证明文件资料 

评估人员对纳入评估范围的大坝资产、房屋建筑物、土地等资产

的产权证明文件资料进行查验，对权属资料不完善、权属不清晰的情

况提请企业核实或出具相关产权说明文件。 

2.尽职调查 

评估人员为了充分了解被评估单位的经营管理状况及其面临的

风险，进行了必要的调查。调查的主要内容如下： 

(1) 被评估单位的历史沿革、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必要的产权

和经营管理结构； 

(2) 被评估单位的资产、财务、生产经营管理状况； 

(3) 被评估单位的经营计划、发展规划和财务预测信息； 

(4) 评估对象、被评估单位以往的评估及交易情况； 

(5) 影响被评估单位生产经营的宏观、区域经济因素； 

(6) 被评估单位所在行业的发展状况与前景； 

(7) 其他相关信息资料。 

(四) 资料收集 

评估人员根据评估项目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评估资料收集，包括直

接从市场等渠道独立获取的资料，从委托方等相关当事方获取的资料，

以及从政府部门、各类专业机构和其他相关部门获取的资料，并对收

集的评估资料进行了必要分析、归纳和整理，形成评定估算的依据。 

(五) 评定估算 

评估人员针对各类资产的具体情况，根据选用的评估方法，选取

相应的公式和参数进行分析、计算和判断，形成了初步评估结论。项

目负责人对各类资产评估初步结论进行汇总，撰写并形成初步资产评

估报告。 

(六) 内部审核 

根据我公司评估业务流程管理办法规定，项目负责人在完成初步

资产评估报告后提交公司内部审核。完成内部审核后，在不影响对评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发行可转债及支付现金购买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

司、长江三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的三峡金沙江云川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54 

估结论进行独立判断的前提下，与委托人或者委托人同意的其他相关

当事人就资产评估报告有关内容进行沟通。完成上述资产评估程序后，

出具并提交正式资产评估报告。 

九、评估假设 

本资产评估报告分析估算采用的假设条件如下： 

(一) 假设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或拟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资产

交易双方彼此地位平等，彼此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

交易行为都是自愿的、理智的，都能对资产的功能、用途及其交易价

格等作出理智的判断；  

(二) 假设被评估资产按照目前的用途和使用方式等持续使用，在

建工程按投资计划顺利竣工；  

(三) 假设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无

重大变化，本次交易各方所处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

化； 

(四) 针对评估基准日资产的实际状况，假设企业持续经营； 

(五) 假设和被评估单位相关的利率、汇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

策性征收费用等评估基准日后不发生重大变化； 

(六)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的管理层是负责的、稳定的，

且有能力担当其职务；  

(七) 除非另有说明，假设公司完全遵守所有有关的法律法规；  

(八)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无不可抗力及不可预见因素对被评估单

位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九)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采用的会计政策和编写本资

产评估报告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在重要方面保持一致； 

(十)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在现有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

的基础上，经营范围、方式与目前保持一致； 

(十一) 本次评估乌东德 2021-2025 年电价根据《2021-2025 年乌东

德水电站送广东购售电和输送电能合同》、《2021-2025 年乌东德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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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送广西购售电和输送电能合同》等计算得出，本次评估假设 2026 年

及以后年度电价与 2025 年比保持稳定。 

(十二)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的现金流入为平均流入，现

金流出为平均流出。 

本资产评估报告评估结论在上述假设条件下在评估基准日时成

立，当上述假设条件发生较大变化时，签名资产评估师及本评估机构

将不承担由于假设条件改变而推导出不同评估结论的责任。 

十、评估结论 

(一)收益法评估结果 

三峡金沙江云川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

为 24,553,280.54 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18,871,411.18 万元，净资产

账面价值为 5,681,869.36 万元。 

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为 7,987,743.09 万元，评估值增值

2,305,873.73 万元，增值率 40.58%。 

(二)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三峡金沙江云川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

为 24,553,280.54 万元，评估价值为 26,919,793.97 万元，增值额为

2,366,513.43 万元，增值率为 9.64%；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18,871,411.18 万

元，评估价值为 18,871,411.18 万元，无增减值变化；净资产账面价值

为 5,681,869.36 万元，评估价值为 8,048,382.79 万元，增值额为

2,366,513.43 万元，增值率为 41.65%。 

资产基础法具体评估结果详见下列评估结果汇总表：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22 年 1 月 31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A B C=B-A D=C/A× 100% 

流动资产 801,199.69  801,564.91  365.22  0.05  

非流动资产 23,752,080.85  26,118,229.06  2,366,148.21  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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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A B C=B-A D=C/A× 100%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0.00  0.00  0.00    

   投资性房地产 0.00  0.00  0.00    

   固定资产 15,061,456.50  16,943,252.95  1,881,796.45  12.49  

   在建工程 8,273,555.36  8,687,270.58  413,715.22  5.00  

   油气资产 0.00  0.00  0.00    

   无形资产 10,683.06  81,319.60  70,636.54  661.20  

   其中：土地使用权 10,581.71  81,210.35  70,628.64  667.46  

   其他非流动资产 406,385.93  406,385.93  0.00  0.00  

资产总计 24,553,280.54  26,919,793.97  2,366,513.43  9.64  

流动负债 4,066,895.18  4,066,895.18  0.00  0.00  

非流动负债 14,804,516.00  14,804,516.00  0.00  0.00  

负债总计 18,871,411.18  18,871,411.18  0.00  0.00  

净资产 5,681,869.36  8,048,382.79  2,366,513.43  41.65  

 

(三)评估结论 

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7,987,743.09 万元，资产基

础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8,048,382.79 万元，两者相差

60,639.70 万元，差异率为 0.76%。 

本次采用收益法评估乌东德水电站，处于金沙江流域下游河段。

金沙江流域的来水情况会直接影响水电站发电量，而来水情况受降雨、

融雪、金沙江中上游及雅砻江流域的引调水工程、金沙江中上游及雅

砻江流域水库的调蓄等主要因素的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当发

生以下情形时可能对当期发电量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1）上游降雨

量减少使得来水量减少；（2）上游融雪量减少使得来水量减少；（3）

金沙江中上游及雅砻江流域的引调水工程投运使得来水量减少；（4）

金沙江中上游及雅砻江流域在建和拟建水库当处于初期蓄水阶段时

使得来水量减少。 

白鹤滩-江苏、白鹤滩-浙江特高压直流项目电网配套工程未建成，

目前上网电价为临时电价，未来电价无法准确预测。此外白鹤滩工程

建设尚需投入资金等预测对未来现金流量影响较大，在本次收益法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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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中将白鹤滩电站资产组作为非经营性资产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

果确定。 

根据上述分析，本资产评估报告评估结论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

果，即：三峡金沙江云川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结果

为 8,048,382.79 万元。 

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本资产评估报告没有考虑由于具有控制权或

者缺乏控制权可能产生的溢价或者折价，没有考虑流动性对评估对象

价值的影响。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以下为在评估过程中已发现可能影响评估结论但非评估人员执

业水平和专业能力所能评定估算的有关事项： 

(一)本资产评估报告中，所有以万元为金额单位的表格或者文字

表述，如存在总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出现尾差，均为四舍五入原

因造成。 

(二)本次评估利用了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2

年 04 月 29 日出具的大华审字[2022]00L00591 号审计报告。根据《资产

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第 12 条规定：资产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所

采用的评估方法对财务报表的使用要求对其进行了分析和判断，但

对相关财务报表是否公允反映评估基准日的财务状况和当期经营成

果、现金流量发表专业意见并非资产评估专业人员的责任。 

(三)本次评估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由北京华源龙泰房地产土地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所出具的土地估价报告号为：（北京）华

源龙泰(2022)(估)字第 220151 号-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

三峡金沙江云川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划拨、（北京）华源龙泰(2022) (估)

字第 220151 号-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东县-乌东德水电站-划拨。

上述土地估价报告估价结果及资产评估引用结论情况具体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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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号 宗数 面积(m2) 地价结果 
评估引用

结论 

（北京）华源龙泰(2022)(估)字第 220151

号-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

三峡金沙江云川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划

拨 

7 宗划拨 

139,578.22 2,191.38 2,191.38 

30,879.74 484.81 484.81 

2,361,819.53 37,080.57 37,080.57 

38,122.76 598.53 598.53 

295,390.25 4,637.63 4,637.63 

381,925.04 5,996.22 5,996.22 

295,098.13 4,633.04 4,633.04 

（北京）华源龙泰(2022) (估)字第 220151

号-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东县-乌东

德水电站-划拨 

2 宗划拨 

1,340,682.97 22,791.61  22,791.61  

163,541.79 2,796.56  2,796.56  

合计 9 5,047,038.43 81,210.35 81,210.35 

 

资产评估师对于土地账面值、面积、权属及地上建(构)筑物情况

等进行了现场核查工作，并与土地估价师进行了沟通，已了解所引

用的土地估价报告结论取得过程。评估师在仔细分析完整土地估价

报告及相关土地估价结果价值内涵基础上引用土地估价结果。注册

资产评估师不对土地估价结果发表意见，不因引用土地估价结果而

承担需由土地估价机构独立承担的相关法律责任。 

(四)关于权属资料不全面或者存在瑕疵的情形特别说明以及该事

项可能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企业申报的纳入评估范围的土地使用权共 10 宗，其中，昆明三

峡大厦及所处土地不动产权证正在办理中，土地性质为出让。 

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注意以上特别事项对评估结论产生的影

响。 

十二、资产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一) 资产评估报告使用范围 

1.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为：委托人和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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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产评估报告所揭示的评估结论仅对本项目对应的经济行为

有效。 

3.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为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

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在载明的评估结论使用有

效期内使用资产评估报告。 

4.未经委托人书面许可，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不

得将资产评估报告的内容向第三方提供或者公开，法律、行政法规另

有规定的除外。 

5.未征得资产评估机构同意，资产评估报告的内容不得被摘抄、

引用或者披露于公开媒体，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人另有

约定的除外。 

(二) 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和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资产评估

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不承担责任。 

(三) 除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

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之外，其他任何机

构和个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四) 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和使用评估结论，评估结

论不等同于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

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五) 资产评估报告是指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遵守

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要求，根据委托履行必要的评估程序

后，由资产评估机构对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特定目的下的价值出具

的专业报告。本报告经承办该评估业务的资产评估师签名并加盖评估

机构公章，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后方可正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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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资产评估报告日 

本资产评估报告日为 2022 年 04 月 29 日。 

 

 

 

法定代表人： 

 

 

 

资产评估师：              资产评估师：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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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报告附件 

附件一、与评估目的相对应的经济行为文件； 

附件二、被评估单位专项审计报告； 

附件三、土地估价报告； 

附件四、被评估单位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证； 

附件五、委托人和被评估单位营业执照； 

附件六、评估对象涉及的主要权属证明资料； 

附件七、资产账面价值与评估结论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附件八、委托人和其他相关当事人的承诺函； 

附件九、签名资产评估师的承诺函； 

附件十、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评估资格证书

复印件； 

附件十一、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证券期货相关业

务评估资格证书复印件； 

附件十二、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

印件； 

附件十三、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证书登记卡复印件； 

附件十四、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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